
 

 

 

及 信用卡「 積分當錢使，賺額外 回贈」積分兌換獎賞推廣

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除特別註明外，推廣期由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包括首尾兩日 「推廣

期」。

 除特別註明外，推廣優惠只適用於由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花旗銀行」所發行之

信用卡及 信用卡「合資格信用卡」 並收到有關本推廣之推廣短

訊 電郵 推送通知之主卡持卡人「持卡人」。

 持卡人須於推廣期內完成下列所有要求，方可參加此推廣優惠「合資格持卡人」：

 合資格持卡人須經 之「 」成功登記「登記」。每位持卡人只

須登記一次。附屬卡所作之登記將不適用。成功登記後，花旗銀行將根據本行之記錄發推

送通知 短訊通知予持卡人；及

 持卡人用 積分按以下要求作指定兌換 「合資格兌換」 ，可獲最多 現金回贈獎

賞 「獎賞」 ，最少兌換要求及最高額外獎賞如下：

合資格兌換 每次兌換最少要求 獎賞 合資格持卡人最多可獲額外

現金回贈獎賞

獎賞 單一兌換

憑分消費或兌換現金回贈

滿 或以上

可獲 憑

分消費或兌換現金回贈

金額之 現金回贈

每位持卡人不論使用多少張

信用卡作合資格兌換，整

個推廣期内最多可獲額外

現金回贈獎賞

額外現金回贈之計算將調高至整數。

合資格兌換包括：

 憑分消費 手機兌換服務 憑分消費 推送通知兌換服務

現金回贈 手機兌換

 此推廣優惠之登記名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只限首 名成功登記之合資格持卡

人。



 

 

 

 如合資格持卡之有關登記及兌換符合上述之兌換要求並經花旗銀行核實後確認為合資格獲取

額外回贈，所獲額外現金回贈將於 年 月 日或之前存入合資格持卡人之認可信用卡

賬戶，並顯示於月結單上。

 兌換受「 憑分消費 手機兌換服務」條款及細則、「 憑分消費

推送通知兌換服務」條款及細則及「現金回贈 手機兌換服務」條款及細則所約束。詳情請

瀏覽 。

 除特別註明外，本服務受 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

 以 積分經由 或現金回贈成功兌換之賬單信用額將存入合資格客戶的認可

信用卡賬戶。賬單信用額將會抵銷合資格客戶認可信用卡下一期之月結單總結欠，而無法抵

銷已發出之月結單最低付款額或總結欠。合資格客戶須依認可信用卡合約條款每月償還已發

出之月結單最低付款額或總結欠的全數款項。

 於此推廣所獲得之獎賞不可退回、不可兌換現金或換取其他優惠。如有遺失 損壞，恕不補

發。

 持卡人於獲取相關獎賞前須維持有關合資格信用卡賬戶仍然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方可獲發

獎賞。否則，花旗銀行保留取消獲取相關獎賞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如發現持卡人有任何舞弊 欺詐成分或取消用作計算於條款 所列之要求，花旗銀行有權從持

卡人之合資格信用卡賬戶內扣取相等於相關獎賞之價值而毋須另行通知。

 花旗銀行不負責一切有關獎賞之貨品或服務之事宜。任何有關貨品或服務之責任，一概由指

定商戶 供應商負責。

 此推廣活動不適用於 美國人士或 於歐盟及歐洲經濟區國家居住之人士。

 花旗銀行保留隨時更改本條款及細則或酌情取消或終止此優惠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本

行不會為相關改變、終止或取消負上任何責任。如有任何爭議，花旗銀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中英文條款及細則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如推廣資料與本條款及細則在文義上

出現分歧，概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

 除持卡人及花旗銀行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

款及細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權益。



 

 

 

 推廣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